
信息披露3232 2024年6月29日 星期六
制作：王敬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0773 证券简称：西藏城投 公告编号：2024-038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天目中路380号24楼(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
397,174,557
41.738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由董事长陈卫东主持。(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曾云、王信菁、李武，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吴素芬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702,928
比例（%）

99.8812

反对

票数

471,629
比例（%）

0.118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702,928
比例（%）

99.8812

反对

票数

471,629
比例（%）

0.118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702,928
比例（%）

99.8812

反对

票数

471,629
比例（%）

0.118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758,428
比例（%）

99.8952

反对

票数

416,129
比例（%）

0.104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年报审计机构和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704,828
比例（%）

99.8817

反对

票数

469,729
比例（%）

0.11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4,205,714
比例（%）

99.2525

反对

票数

2,968,843
比例（%）

0.747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702,928
比例（%）

99.8812

反对

票数

471,629
比例（%）

0.118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702,928
比例（%）

99.8812

反对

票数

471,629
比例（%）

0.118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723,258
比例（%）

99.8863

反对

票数

451,299
比例（%）

0.113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4,146,944
比例（%）

99.2377

反对

票数

3,027,613
比例（%）

0.762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 股 1%- 5%普 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91,617,705
0

5,140,723
2,143,244
2,997,479

比例（%）

100.0000
0.0000
92.5114
87.0165
96.8859

反对

票数

0
0

416,129
319,786
96,343

比例（%）

0.0000
0.0000
7.4886
12.9835
3.1141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2023年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4 年年
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4年
薪酬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140,723

5,087,123

2,588,009

5,085,223

5,085,223

5,105,553
2,529,239

比例（%）

92.5114

91.5468

46.5732

91.5126

91.5126

91.8785
45.5156

反对

票数

416,129

469,729

2,968,843

471,629

471,629

451,299
3,027,613

比例（%）

7.4886

8.4532

53.4268

8.4874

8.4874

8.1215
54.4844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9、10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刘亚楠、王浩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1、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4-032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
部分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化工”、“公司”或“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河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河化工”）部分少数股东拟签署《关于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协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少数股东汤忠岩、谢卫红、张立存、陈方宁合计持有的天河化工4.2327%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天河化工股权比例由85.3849%提高至89.6176%，天河化
工依旧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为激励天河化工管理人员干事创业积极性，天河化工曾设定了部分管理人员持有岗位股权，根
据《天河化工公司章程》，上述4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出资额（股权）属于岗位股权。目前，天河化
工上述 4名岗位股东达到了岗位股退出条件，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以天河化工 2024年 3
月31日归母净资产为基准确定交易对价，江南化工以人民币4,847.51万元收购汤忠岩、谢卫红、张立
存、陈方宁四人合计持有的天河化工4.2327%股权。

（二）交易性质概述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2024年6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姓名

汤忠岩

谢卫红

张立存

陈方宁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身份证号

65292319XXXXXX0073
65292319XXXXXX007X
65292319XXXXXX001X
64010319XXXXXX1519

住所

新疆库车县天山路东XXXX
成都市高新区梓州大道XXXX
新疆库车县天山路东XXXX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怀远西路

XXXX
经查询，上述四名自然人股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概况

名称

性质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东城街道石化新村社区天山路东439号

杨育蓉

91652923763790178X
5256.54万人民币

2004-08-21
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肥料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塑料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肥料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家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零件、零部件加
工；通用设备修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为转让方合计持有的天河化工 4.2327%股权。（汤忠岩持有的标的公司1.2936%股权；谢卫红持有的标的公司1.2936%股权；张立存持有的标的公司1.2936%股权；陈方宁持

有的标的公司0.3519%股权）
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交易前后股权关系情况

股东名称

江南化工
沈跃华
杨前

杨育蓉
陶洪新
汤忠岩
谢卫红
张立存
陈方宁

本次变动前

股权比例
85.3849%
6.4729%
1.3222%
1.2936%
1.2936%
1.2936%
1.2936%
1.2936%
0.3519%

本次变动后

股权比例
89.6176%
6.4729%
1.3222%
1.2936%
1.2936%

0
0
0
0

注：尾差系四舍五入影响
（四）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天河化工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项目

营业收入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1,705,718,242.28
422,961,809.52
1,282,756,432.76
1,072,760,226.19

2023年1-12月（经审计）

1,781,370,170.18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755,630,752.11
383,494,598.34
1,372,136,153.77
1,145,252,169.04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428,015,761.92

净利润 344,761,562.68 82,986,238.55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天河化工公司章程》，持有岗位股权的自然人股东，承诺当离开公司或岗位变动时，同意将

所持股权转让给天河化工控股股东或天河化工控股股东指定第三人。上述股权转让价格按上期末
公司内部审计机构或外部审计机构审核确定的账面净资产值为基准。天河化工已召开董事会决策，
由江南化工受让已达到退出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有的岗位股。转让价格以2024年3月31日为基准
日，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基础确定。

根据公司内部审计部门提供的天河化工2024年一季度净资产审计报告，截止2024年3月31日
天河化工资产总计175,563.08万元，负债合计38,349.46万元，净资产137,213.6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114,525.22万元。据此，公司分别以1,481.5万元收购汤忠岩持有的1.2936%岗位股权，以1,481.5万元收购谢卫红持有的1.2936%岗位股权，以1,481.5万元收购张立存持有的1.2936%岗位股
权，以403.01万元收购陈方宁持有的0.3519%岗位股权。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汤忠岩、谢卫红、张立存、陈方宁
受让方：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923763790178X）；
标的股权：转让方1汤忠岩持有的标的公司1.2936%股权；
转让方2谢卫红持有的标的公司1.2936%股权；
转让方3张立存持有的标的公司1.2936%股权；
转让方4陈方宁持有的标的公司0.3519%股权；
合计拟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4.2327%股权。1、股权转让方式
（1）本次交易系转让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以现金方式收购转让方持有

的标的股权。
（2）本次交易中，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以 2024年 3月 31日为基准日，经公司内部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账面净资产值为基础确定。
（3）转让价款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本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具备，受让方将标的股权转

让总价款的【40】%作为首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在标的股权于工商主管部门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标的股权

转让总价款的【60】%作为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4）过渡期损益
股权转让协议自转让方签署之日起，标的公司产生的收益及亏损与转让方无关。2、双方的声明与保证
（1）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公司的标的股权完整的所有权与完全的处分权，没有任何权利上的瑕

疵；不存在任何股权代持或优先权等第三方权利的情形，不存在被设置质押等担保权利或因任何原
因被采取冻结、查封等司法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不存在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附带任何或有
负债或其他潜在负担、责任或纠纷。

（2）股权转让方保证其或其关联方尽量避免从事、参与、进行民用爆炸产品与受让方存在同业竞
争的业务，不再新增其他与受让方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任何企业或组织的任职。

（3）受让方向转让方承诺：受让方承诺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足额支付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受让
方具备支付转让价款的资金实力，相关资金来源合法合规。3、本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转让方签字并按手印，且受让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成立。除
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同时满足后生效：

（1）双方各自按其章程及制度规定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内部决策程序。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1、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对天河化工的管控力度，提升经营决策效率和整体运作

效率。有利于改善公司整体资产质量，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
股东利益。2、本次收购所需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公司本次收购事项不影响公司的合并报表
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七、备查文件
（一）江南化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关于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三）天河化工2024年一季度净资产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4-031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4
年6月23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并于2024年6月28日采用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世泽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6月29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2）。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239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2024-046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旅集团”）注册资本金由614,221.44万元增加至4,703,548.40万元。● 康旅集团本次增加注册资本金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2024年6月28日，公司收到康旅集团《关于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更的说明》，康旅集团股权结构近日发生变更，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权变动的基本情况：1、根据康旅集团股东会决议精神，康旅集团注册资本金由614,221.44万元，增加至4,703,548.40万元。2、康旅集团增加注册资本金后，股东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云南省国资委”）直接持有康旅集团11.9675%股权，通过云南滇资和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滇资和容公司”）持有

康旅集团86.9413%股权；云南省财政厅持有康旅集团0.6517%股权；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康旅集团0.4395%股权。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康旅集团注册资本金变更后股权结构表：

股东名称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滇资和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出资额（万元）
562,896.49
4,089,326.96
30,654.56
20,670.39

4,703,548.40

持股比例（%）
11.9675
86.9413
0.6517
0.4395
100.00

康旅集团本次增加注册资本金，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人变更；云南省国资委持有滇资和容公司100%的股权，为滇资和容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云南省国资委。
二、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图
康旅集团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图为：

康旅集团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图为：

三、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康旅集团股权结构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关股东将依法依规披露权益变动相关报告书。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1061 证券简称：中信金属 公告编号：2024-045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审计评税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属”或“公司”）获悉公司间接持有15%股权的参

股公司Minera Las Bambas S.A.（以下简称“MLB”）收到秘鲁税务法院的有利判决结果，判决MLB无需
缴纳30%的惩罚性预扣税。税务法院的判决结果乃与二零一五年税务年度有关。前次二零一七年
税务年度有关事项判决进展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
布的《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审计评税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从MLB的控股股东五矿资源有限公司（简称“五矿资源”或“MMG”，系一家港股上市公司，股票
代码为01208）获悉，就二零一五年预扣税案作出判决时，税务法院使用二零一七预扣税案的判决理
据，所得税法中关联方条例的目的是防止逃税行为，根据税务法院，MLB、MMG及中国贷款银行方
（贷方）之间关系的性质并非为逃税目的。因此税务法院得出结论，秘鲁国家税务管理监察局（SU⁃
NAT）的诠释违背该法律，并驳回SUNAT的上诉，及撤销与二零一五税务年度相关的上诉评价，金额
为1.58亿美元。

SUNAT指称，MLB、MMG及MMG之最终控股股东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

矿”）与贷方有关联，乃由于MLB、MMG及中国五矿与中国政府；及贷方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若干指
称的联系所致。SUNAT使用该解释对关联方贷款征收30%的预扣税税率，而非离岸银行贷款通常预
扣税税率4.99%。五矿资源认为，SUNAT错误的解释除构成二零一五年预扣税评价的基础外，亦导
致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于评价中额外产生2.53亿美元税款（可参见公司招股说明书及2023年年
报或五矿资源公告）。

就评定资本弱化规定时，SUNAT亦依据此诠释以否决来自贷方贷款的利息扣减，理由是计算
MLB的关联方债务权益比率时应包括所称的关联方负债。MLB反对SUNAT有关所有中国公司为关
联公司之诠释以及有关秘鲁所得税法之应用。目前尚未确定SUNAT是否有意就该判决提出上诉。
五矿资源据知秘鲁税务行政司法系统进行上诉或需时多年方可解决。

五矿资源没有计划在其合并财务报表就任何评税金额确认负债。基于此，MLB上述有关审计评
税事项对中信金属当前的财务报表亦无影响。

公司将本着尊重国际关系、尊重市场化和依法依规的原则，积极与相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
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将根据本次税务风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88485 证券简称：九州一轨 公告编号：2024-049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3号院1号楼6层九州一轨公司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
5

35,746,583
35,746,583
23.7847
23.78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董事长任宇航先

生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张侃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746,5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项颂雨、高鹤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36
优先股代码：360029 优先股简称：上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3042 可转债简称：上银转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6
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7人。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推进村镇银行改革发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金煜、施红敏。
二、关于修订《操作风险管理基本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600208 公告编号：临2024-048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

增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衢州智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衢州智宝”）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公司价值的认可，拟自2024年7月1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1000万元，不超过 2000万元，增持价格不高于2.00元/股。●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
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衢州智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增持前，衢州智宝及其关联人衢州市新安财通智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新安财通”）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428,132,0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54%；其中，衢州
智宝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568,197,7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8.43%，新安财通直接持有本公
司股份859,934,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11%。

（三）衢州智宝于2024年1月8日签署了《关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协议

转让方式受让本公司股份 1,568,197,790股；本次协议转让于 2024年 6月 5日已全部完成（详见公司
公告临2024-044号）。

新安财通于2023年2月21日签署了《关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协议转
让方式受让本公司股份 859,934,300股；本次协议转让于 2023年 8月 21日完成（详见公司公告临2023-057号）。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公司价值的认可，衢州智宝拟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不超过2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超过2.00元/股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4年7月1日起6个月内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衢州智宝自有资金
（七）衢州智宝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

险；如出现上述风险，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306 证券简称：均普智能 公告编号:2024-042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间接增持公司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间接增持情况的说明
近日，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均普智能”）收到实际控制人王剑峰

先生及公司控股股东均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集团”）的通知，王剑峰先生与均胜集团股东
范金洪先生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范金洪先生将持有的均胜集团5%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801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28%）转让给王剑峰先生，本次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本次变更前，王剑峰先生通过持有均胜集团52.50%股权，间接持有公司23.94%股份；通过持有
宁波韦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出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12.90%股份；通过均胜集团子
公司 Joyson Europe Holding GmbH 持有宁波普鸣品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PMPP GmbH ＆ Co. KG出资份额的 23.31%，间接持有公司 0.40%股份；直接持有和通过均胜集团持
有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49%和36.73%股份，间接持有公司0.02%和0.15%股份。

上述变更完成后，王剑峰先生通过持有均胜集团57.50%股权，间接持有公司26.23%股份；通过

持有通过持有宁波韦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出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12.90%股份；通
过均胜集团子公司 Joyson Europe Holding GmbH持有宁波普鸣品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
限合伙人PMPP GmbH ＆ Co. KG出资份额的 23.31%，间接持有公司 0.44%股份；直接持有和通过均
胜集团持有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49%和36.73%股份，间接持有公司0.02%和0.17%股份。

本次均胜集团股权结构变动不影响王剑峰先生控制的公司股份数量，王剑峰先生通过均胜集
团、宁波韦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控制公司59.44%控制
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1、本次间接增持的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2、本次股权变动为控股股东内部股权的转让，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及比例均未发生变化。3、本次间接增持的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4、王剑峰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承诺的限售期限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窗口期买卖公司股份，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执行。5、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王剑峰
先生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439 证券简称：振华风光 公告编号：2024-030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

监事会换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按法定程序进行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
举。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会议的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有关规定，会议经民主讨论、表决，出席的全体职工代表一致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唐菊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将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本次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
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6月29日
附件：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唐菊女士，1971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馆员职称，2007年 9

月至2009年1月，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学习；1994年5月至2000年2月，在国营第四四
三三厂厂办公司担任打字员；2000年2月至2004年3月，在国营第四四三三厂军工分厂担任打字员；2004年 3月至 2021年 6月在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有限公司经理部担任档案员职务；2020年 12月至2021年6月在振华风光有限担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在公司经理部担任档
案员职务并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2022年6月至今在公司经理部担任高级业务经理、专职保
密档案员并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唐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和条件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448 证券简称：磁谷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5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区金鑫中路99号（江宁开发区）公司A3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1
11

45,443,221
45,443,221
63.7700
63.77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1、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立华先生主持；2、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肖兰花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补选张海燕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44,465,06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8475

是否当选

是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华诗影、郑子萱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560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4-036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明冠锂膜公司
年产2亿平米铝塑膜建设项目”延期

及变更实施地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情况概述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明冠锂膜公司年产2亿平米铝塑膜建设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议案》，综合考虑当前定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进度等因素，同意将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明冠锂膜公司年产2

亿平米铝塑膜建设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将该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由原计划的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潮路666号，变更为宜春市经开区春和路以南宜商大道以
东。该项目变更项目建设用地后，前期已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替换后返还给

“明冠锂膜公司年产2亿平米铝塑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继续用于该募投项目的建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明冠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定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明冠锂膜公司年产2亿平米铝塑膜建设项目”延
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二、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6月2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明冠锂膜技术有限公司已完成以自有资金3,554.37

万元归还“明冠锂膜公司年产2亿平米铝塑膜建设项目”前期已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相应资金已返
还 到“ 明 冠 锂 膜 公 司 年 产 2 亿 平 米 铝 塑 膜 建 设 项 目 ”募 集 资 金 专 户（专 户 账 号 为
14381101040038049）。上述募集资金替换归还情况，公司已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4-04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4

年6月21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24年6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9
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浙商资本联合浙商投资对浙商聚金嘉融高投基金（合肥）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进行投资的议案》

为更好地发挥投资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有效支持新
质生产力发展，浙商资本联合浙商投资与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基金的形式进行合
作，双方合作设立“浙商聚金嘉融高投基金（合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母基金，浙商资本联合浙商
投资拟正式对基金进行投资，投资额度上限为5亿元，其中，浙商资本3亿元、浙商投资2亿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公告编号：2024-38
公司债券代码：149418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2
公司债券代码：149711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3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惠州大亚湾石化区综合能源站项目投

产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4年6月27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粤
电大亚湾综合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惠州大亚湾石化区综合能源站项目（以下简称“项目”）2号
机组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顺利实现并网投产，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至此，项目一期工程2台665MW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冷联产机组全面建成投产。

惠州大亚湾石化区综合能源站项目位于惠州市大亚湾石化区，一期规划建设2台665MW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冷联产机组，项目总投资38.2亿元。项目预计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年供热量约1112万吉焦，可在园区内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和集中供热，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清洁
电能和热能，同时有利于公司扩大发电装机规模，提高清洁电源比例，增强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609 证券简称：九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4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出具的《关于更换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系承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业务的保荐机构，原指定保荐代表人赵美华女士、李东茂先生负责持续督
导工作。近日，李东茂先生提出了辞职申请，无法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日后持续督导工作
的有序进行，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现委派申巍巍先生（简历附后）接替李东茂先生负责上述项目后续的
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赵美华女士和申巍
巍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李东茂先生在公司首发上市项目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申巍巍简历：
申巍巍，申万宏源承销保荐高级副总裁，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注册会计师资格、法律职业资格，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申巍巍自2014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工作，主要项目经历包括维峰电子
（301328.SZ）IPO、益客食品（301116.SZ）IPO、明阳电气（301291.SZ）IPO、日海智能（002313.SZ）非公
开、新乳业（002946.SZ）可转债、新乳业（002946.SZ）收购寰美乳业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申巍巍最近3年内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过监管措施、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处
分的情况。目前无签署已申报在审企业。


